附表1
115年度重要生產人力動員編組需求估計
重要生產事業基本資料表
填報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名稱
	
	負責人
	

	
	
	聯絡人
	

	公司地址
	
	公司電話
	

	工廠地址
	
	工廠電話
	

	平時主要產品項目
	

	全年能量
（萬公噸)
	
	現有存量

(萬公噸)
	

	原料存量
(萬公噸)
	
	可使用日份
(現有存量)
	

	主要生產設備
	

	專技人力職類
	人 數
	備 註

	機    械
	
	含機械、冷凍空調、航空、造船、冶金、工業工程技師

	電    機
	
	含電機工程技師

	通信電子
	
	含電子工程技師

	化    工
	
	含化學、紡織工程技師

	土    木
	
	含都市計畫、土木、結構工程技師

	電 焊 工
	
	

	資訊電腦
	
	含資訊技師

	製    圖
	
	含機械、化工、土木等製圖

	爐    工
	
	含鍋爐、高爐、煉鋼爐、煉焦爐操作等

	水 電 工
	
	

	 水 利
	
	含大地工程、水利工程、水土保持技師

	堆高機駕駛
	
	

	環安衛
	
	含環境工程、工業安全、職業衛生技師

	食安
	
	含食品技師

	合    計
	
	


明：本表請各事業機構依附表2之所有職類及該職類之人數彙整填報。
☆專技人力調查填報說明：
1. 所稱專技人力，原則以具備緩召資格之後備軍人為主，並以領有與重要生產事業之生產任務及生產設施有關之專業證照（如技師、乙、丙級技術士）或雖未取得前述專業證照，但實際從事該事業之生產任務及生產設備操作，經重要生產事業單位認定其技術熟練並學有專精者為限。

2. 重要專門技術人員之專長職類依各重要生產事業之生產任務及生產設施認定之。

3. 各專技人力之職類請參照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職業分類資訊查詢系統查詢。

(網址：http://www3.evta.gov.tw/odict/srch.htm)

4. 各重要生產事業應填報「重要生產事業基本資料表(附表1)」及「專技人力編組名冊(附表2)」、「專技人力編組統計表(附表3)」、「重要生產人力(附表4)」共4份，作為職類編組、統計之用。

5.「專技人力編組名冊(附表2)」請依各重要專門技術人員之職類分別填寫，相同職類者，於同頁連續填寫；不同職類者請另分頁填寫，以利編組及統計各職類人數，為避免重複情形，單一人員僅能填報一個職類。

